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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研究之粤港澳大湾区系列 
金融业跨区域税制比较（1）金融机构 

 

 

 

2019 年 2 月 18 日，备受期待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
简称《纲要》）正式发布，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发展目标、空
间布局等各方面进行了全面部署，以期有效促进人才、技术、资金和信
息的汇聚和流动，实现一湾汇三地，力争成为与全球其他三个顶级湾区
（东京湾区、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比肩的世界级湾区。 
 
资源的互通与资金的流动紧密相连，大湾区内的企业和个人如要实现其
愿景，不可避免地要通过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和多样化的金融工具进行融
资或投资。金融的创新和融合作为大湾区规划的关键要素，是支撑粤港
澳大湾区发展的核心产业之一，是实现三地资源互通和融合的必要条
件。  
 
金融业务的开展受诸多机构监管和法律法规的约束，其中，税收制度对
各方收益或成本将产生直接影响。与世界其他顶级湾区适用统一税制不
同，粤港澳大湾区覆盖三个税收管辖地，如何协调内地、香港和澳门的
税制以实现金融融合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在世界范围内缺乏可参照
学习的成功经验和样本。粤港澳大湾区内的金融创新和融合很可能需要
三地在税收制度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这将成为影响粤港澳大湾区能否
实现深度融合的重要因素之一。  
 
为此，德勤中国金融服务业税务与法律团队汇聚了中国内地、香港和澳
门的专业资源，基于我们多年深耕金融行业的经验及对三地税务政策的
理解，推出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业税务研究专题。我们的专题将分为上、
下两篇： 
 

• 上篇将分别从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的视角出发，比较三地税制的
主要差异； 
 



• 下篇将在比较的基础上，探讨《纲要》规划的重点金融创新和互
通领域潜在的税务难题和可能的解决思路。 

 
作为上篇的第一期文章，我们首先将目光投向银行、保险、证券、基
金、信托等传统金融机构。我们将总结和比较内地、香港和澳门三地针
对这些金融机构的主要税收政策，供国内外金融机构和税务政策研究机
构参考。 
 
粤港澳金融机构税制概览 
 
我们比较了三地在最近三个税务年度的税收收入构成，可以看到内地、
香港和澳门的税制结构性差异： 
 
内地现行有效的税种 18 个，税收收入以流转税（包括增值税、关税、消
费税）为主，接近 50%的税收来源于流转税，与经营结果直接相关的所
得税相对比重较小，企业所得税占税收收入比重不到 25%，个人所得税
占比也不到一成。 
 
香港仅开征 6 个税种，税收收入以直接税为主 ，其中利得税占税收比重
超过 45%，个人薪俸税占比也接近 20%；香港没有流转税，但对证券
和不动产交易征收的印花税占总税收的比例接近 25%。 
 
澳门目前开征了 9 个税种，由于澳门以博彩业为经济支柱，因此税收基
本上来源于博彩专营权的直接税，单一税种占税收收入的比重超过
85%，其余税收主要由企业所得补充税和印花税构成。 
 
三地税收收入构成比较 
 

 
 



 
 
 

 
 
备注： 

(1) 以上统计基于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各地区最近三个税务年度的分税种税收收入平均值。 
(2) 数据分别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网站、香港特别行政区税务局网站、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
财政局网站。 

金融机构通常会跨地区进行经营和投资，除了需要考虑其注册地、实际管理地和经营所在地的税务
规定外，还需要考虑所得来源地的规定。以下我们将分别比较三地对本地金融机构和非本地金融机
构的主要税务规定。 

表 1：粤港澳对本地金融机构基本税制比较（企业所得税、流转税、印花
税） 



 

 
 
注 1：内地对资产或收入规模较小的企业有相对简便或优惠的税收规定。通常金融机构的绝对资产或
收入规模较大，因此我们仅比较一般情况下的税务规定。 



注 2：澳门的所得补充税纳税人分为 A 组及 B 组。一般来说，金融机构大多为 A 组纳税人。以上我
们仅比较一般情况下 A 组纳税人的税务规定。 

表 2：粤港澳对非本地金融机构基本税制比较（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德勤观察 
 
对于在三地从事经营或取得收入的金融机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比较其税收特点： 

(1)  整体税收环境 

在内地和香港，金融机构都是重要的税源，是税务机关关注的重点行
业： 

在内地，最近几年税务机关数字化征管发展迅猛，以大企业风险管理为
核心，依托“金税三期”的强大数据基础，不断拓展与外部涉税信息的
交换和沟通，以数据分析作为风险导向管理的工具，管理方式上从过去
的“事前审核”逐步过渡到了“事后检查”，对金融机构税务管理提出
了新的挑战。 

在香港和澳门，税务局一般采取“先评后核”的评税机制，先以纳税人
所提交的报税表评税，再按纳税人的有关风险及规模作抽查及发出书面
查询函，并在有需要时作税务调查。 

从税种设置上看，香港和澳门的金融机构涉及的主要税种较少，主要为
利得税和印花税；而内地除了企业所得税和印花税外，还需要缴纳增值
税及相关的附加税费（约为增值税的 12%，视地区有不同）。仅从税种
数量看，内地金融机构比香港和澳门的金融机构需要管理更多的税种。 

综合来看，对金融机构而言，相对香港和澳门，在内地设立机构或在内
地经营业务都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进行税务管理。 

(2)  本地经营的所得税 

在内地、香港和澳门，所得税都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也是征收最
为广泛的税种。除了税率差异外，三地的所得税制在多个方面也存在差
异： 



征税原则 

从征税范围看，内地和澳门均采用“属人+属地”原则，而香港采用“属
地”原则。 

对采取“属人”原则的地区来说，居民身份判定是直接决定一个企业是
否需要就全球收入在本地区纳税的关键：内地采用注册地和实际管理机
构标准，强调决策地和决策机构（人员）所在地；澳门税务机关在实操
中以注册地为主要判定原则，同时考虑实际进行工商业活动的地点。而
在香港，虽然企业的居民身份不构成判定其是否应在香港纳税的标准，
但却影响该企业来源于香港以外的所得是否可以享受税收协定或安排，
因此在讨论这方面问题时也同样需要关注其对居民企业的判定标准：香
港对居民企业判定采取注册地或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标准。 

对采取“属地”原则的地区来说，需明确定义应税所得的范围和对应的
来源地判定标准。在应税所得范围方面，内地的应税所得范围广泛，包
括各类所得；香港仅对透过在香港经营并来源于本地的经营性所得（包
括转让或出租位于本地的不动产取得的收益）和特许权使用费征税，对
向海外派付的股息及利息不征收预提所得税；澳门对在澳门取得的任何
工商业活动的收益征税，但对股息、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均不征收预提
所得税。 

鉴于以上，三地按征税范围从大到小排列是：内地、澳门、香港。 

应纳税所得 

在应纳税所得计算上，三地的基本原则一致，即应税收入只能扣除与取
得该收入有关的成本费用。同时，在以税前会计利润为基础计算应纳税
所得时，都要对部分项目按照财税差异进行调整。整体而言，香港的税
会差异相对较少，其应纳税额可能接近于会计利润；而内地对扣除的管
理要求较高，财税差异相对较多，导致其应纳税所得额高于会计利润的
可能性更高；澳门则介于二者之间。 

此外，在亏损弥补上，内地和澳门分别规定了向后结转 5 年和 3 年的限
制，而香港未限制亏损弥补时间。 

税收优惠 

与香港相比，内地和澳门给予金融机构的税收优惠较少，而香港作为国
际金融中心，对银行、保险和投资基金都分别给予不同的税收优惠政
策。 

此外，近年来金融科技蓬勃发展，金融机构系统研发支出逐年增大，三
地都推出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优惠政策。相较而言，内地对可加计扣
除的研发费用界定较为宽松，加计扣除金额没有上限，金融机构的科技
支出可实际享受较大的税收优惠；香港对可享受优惠的研发费用界定较
为谨慎，金融机构的一般科技支出未必适用该优惠；澳门则介于二者之
间，也设置了扣除上限。 

综合以上分析，从所得税角度看，相对内地和澳门，香港因其低税基、
低税率和税收优惠政策，对金融机构吸引力最大；相对地，内地对金融
机构并无特殊优惠政策，反而有很多扣除限制导致税基增大，吸引力相
对较弱。 

(3)  其他税种 



金融机构在内地经营还需要缴纳增值税，金融机构的增值税有其行业特
点，例如： 

• 金融机构成本占比较大的利息支出和人工成本无进项税抵扣； 

• 金融机构如果经营免税业务，相关支出对应的进项税不得抵扣，从
而成为金融机构需负担的一项支出。实践中，金融机构对免税业务
及其费用管理的方式对这一部分支出的金额影响较大； 

• 金融商品转让（如股票、债券、外汇、基金等）如出现亏损，可以
用于抵减同一日历年内以后期间的金融商品转让收益以计算应纳增
值税额，但年末仍有净亏损时，不能转入以后年度抵减。 

结合上述因素，加之进项抵扣的凭证管理要求，内地金融机构的增值税
管理难度较大，成本较高。而香港和澳门没有类似增值税的税种。 

此外，金融机构（如银行和保险公司）一般因经营或投资需要持有房
产，相对来说，内地金融机构持有房产更普遍。三地针对持有房产期间
课税的规定简要比较如下，可以看到香港的税负依然处于相对较低的水
平。 

表 3：房产课税比较 

 
 
结语 

金融机构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资金互通的重要中介服务机构，三地税制不
同带来的税负差异可能会反应在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服务的价格上，对大
湾区内金融机构的互通和业务的融合产生影响，在制定落实大湾区互联
互通规划的政策时应予以考虑。 

从三地税制比较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相较内地和澳门，税基较
窄，同时给予金融机构较多的税收优惠待遇，在收入确认和费用扣除等
方面的规定也相对宽松，金融机构在香港经营整体税负水平较低，对金
融机构吸引力很大。澳门的金融机构税负水平介于香港和内地之间，更
接近香港。 

内地的税基较宽泛，税费种类较多，现阶段给予金融机构的税收优惠相
对较少，同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对金融机构成本费用的扣除和进项抵
扣的限制性规定较多。对金融机构而言，在相同条件下，如果在粤港澳
大湾区内从事相同业务赚取同一水平的税前利润，在内地经营实际获得
的税后净收益可能最少。即使金融机构不在内地设立经营实体，要从内
地市场客户取得和非内地市场客户相同的税后净收益，通常需要提高报
价，否则实际盈利水平会下降。金融机构在内地经营需努力持续提高自
身税务管理水平，在充分理解税务政策和实务的基础上，减少因税务管
理不善带来的额外税务成本。 

我们也应看到，内地对金融机构科技研发支出的财税支持力度最大，近
期为鼓励粤港澳人才流动，也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缩小粤港澳三地在



个人所得税方面的差异。如何借鉴个人所得税的经验，创造性地制定高
效、灵活的财税政策以减少大湾区内资金流动由税负差异导致的价格
差，从而提高资金流动的效率，是摆在三地政府和财税部门面前的重要
课题。同时，三地财税部门如何协调三地税收征管制度，通过科技手段
加强协作，从而提高税收征管效率，以降低大湾区内金融机构和金融业
务参与者的税务合规成本，也是未来可以探讨的方向。由于三地的法律
体系存在较大差异，税制差异的协同在世界范围内缺乏可借鉴的经验，
改革创新需要三地政府部门与金融机构、金融业务的主要参与者加强协
商合作，才能实现创新发展，共生共荣。 

我们将在后续文章中比较具体金融业务在粤港澳三地的涉税差异，欢迎
与我们一起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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